
美炮製􀎠跨國行賄案􀎡意欲何為？

二
十
三
條
立
法
無
再
拖
延
理
由

原特區政府官員、現職中華能源基金委
員會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的何志平，被美國
檢察部門指控涉嫌代表中國一間能源公司向
非洲國家行賄，上周六在紐約被捕。事件傳
出後，引起各界嘩然。一些所謂的國際媒體
及香港的一些反對派更是以此大做文章，未
審先判，極盡抹黑之能事。然而，事件真的
如美當局所說的如此簡單？如果考慮到美國
人向來的行事手段，有理由去質疑，到底 「
行賄」是真有其事，抑或這根本就是一宗針
對中國、遏制中國的司法報復？

司法獨立當然要尊重，但合理的質疑更
是必要。事實上，美國從來不會忘記利用 「
法律」武器去達到 「政治」目的。從早年炒
作、炮製的 「網絡間諜案」、 「經濟間諜案
」，再到此次的 「跨國行賄案」，一些做法
幾乎是 「如出一轍」。而此案所涉及幾個關
鍵詞：中國石油企業、香港前高官、非洲國
家、貪污行賄，則無法不令人質疑這是否又
是一宗充滿政治意味的檢控行動。

據美檢察部門聲稱，何志平涉嫌在塞內
加爾前外長加迪奧（Cheikh Gadio）的牽線

下，代表一間中國能源公司賄賂前乍得總統
德比和烏干達外長庫泰薩，以換取石油開採
及專營權，涉及賄款290萬美元。何志平上
周六（18日）在紐約被捕，被落案起訴違反
美國《海外反腐敗法》、參與國際性洗黑錢
及串謀等罪名，正還柙候審，一旦罪成，最
高可判監20年。

事件來得有些突然，但大概沒有人會相
信這是一宗 「偶然」的事件，恰恰相反，對
拘捕的時間、所指控的罪行等，公眾都有非
常強烈的質疑。

「巧合」的時間節點

第一是時間上的 「巧合」。由於資料有
限，無法知悉整宗案件控罪的詳細內容，但
從各方的表述上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例如，
根據相關資料顯示，在美方拘捕何志平的前
一天，俄羅斯最大油企俄羅斯國家石油公司
，才宣布跟華信達成一份為期5年、總量達
6080萬噸的石油供應協議。有輿論據此指出
，這一合作或將加速俄羅斯聯手多國，直接

挑戰 「石油美元」主導的美元國際貨幣金融
體系。選擇在此時間關口採取行動，難道真
的只是 「巧合」？事實上，正如有人質疑的
，美國當局絕非偶然之舉，而是精心準備多
時的，目的就是要打擊中國企業，並將中國
與非洲的發展合作與 「行賄」畫上等號。

第二是檢控的目的。案件涉及兩個非洲
國家烏干達、乍得，但要注意的是，涉案的
並非普通的企業，而是該國的政要，背後是
否有打擊、警告非洲國家的意圖？但當案件
被公布後，兩國均發出措詞強硬的回應。例
如，烏干達外交部22日發出聲明，否認外長
庫泰薩（Sam Kutesa）涉及貪腐行為，指庫
泰薩與何志平的交往，是之前出任聯合國大
會主席時的公務接觸。乍得政府周二亦在聲
明中否認總統德比（Idriss Deby）曾接受賄
款，更斥責美國的指控是 「可恥的捏造」、

「面對此虛假的指控，乍得政府正式否認這
種可恥的謊言。」聲明續指，自乍得開始生
產石油以來，德比一直致力維持高透明度及
妥善管理自然資源，重申政府將會繼續為國
家人民的發展和社會福祉奮鬥。

此案被冠以 「跨國行賄案」，但實際上
與過去美國當局所炮製的 「網絡間諜案」、
「經濟間諜案」幾乎如出一轍。本質是對中

國的敵視，其意圖是對中國的遏制。但多年
來的種種事例都在證明，美國無法達到目的。

在所炒作的 「間諜案」中，最著名的莫
過於1999年震動華人世界的 「李文和案」。
當時，華裔科學家李文和被指向中國泄露核
武器機密，被無辜拘留九個月。而最近的一
起影響較大的類似事件，發生在2013年年初
，在美國NASA工作的中國科學家姜波攜電
腦回北京時於機場被捕，但經近兩個月調查
，當局確認電腦裏沒有任何機密或限制出口
的資料，最終只能控告他不正當使用NASA
電腦下載色情檔案，把他驅逐出境。特別值
得注意的是，2013年這一年，美國司法部根
據經濟間諜法案提起的控訴相較一年前增加

了30%多，超過一半與中國有關係。

呼之欲出的政治意圖

或許由於過去這種 「間諜案」的政治抹
黑效果不佳，也或許因為 「間諜案」的成功
入罪率太低，美國當局因而祭起了 「跨國行
賄案」的新手段？顯然，通過抹黑中國政府
、警告其他國家勿與中國合作，可以在最大
程度上達到遏制中國影響力、阻止中國發展
、 「妖魔化」中國的目的。當然，還可以彰
顯美國當局的 「執行力」，一舉多得。

案件最終如何演變，值得高度關注。但
是，已沒有人會相信檢控與拘捕手段的背後
沒有政治意圖，事實上，一名長期住在紐約
豪宅、涉嫌洗錢逃債的國際通緝犯，美國採
取的卻是截然不同的對待手段，不僅從無拘
捕檢控，甚至包裝成 「民主鬥士」，雙重標
準表露無遺。

問題在於，如此赤裸裸地將政治意圖強
加於法治之上，只會不斷削弱美國的世界形
象，而中國發展的步伐卻不可能受到阻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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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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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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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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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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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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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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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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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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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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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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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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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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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
括
全
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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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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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
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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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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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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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
二
十
三
條

立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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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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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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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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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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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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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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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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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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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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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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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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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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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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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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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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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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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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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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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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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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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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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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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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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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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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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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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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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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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
本
法
二
十
三
條
立
法
是
香
港
的
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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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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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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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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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
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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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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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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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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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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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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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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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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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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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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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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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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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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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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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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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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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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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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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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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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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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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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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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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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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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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
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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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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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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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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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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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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薇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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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本
法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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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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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組

﹂
，
反
對
政
府
提
出
的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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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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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方
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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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年
十
二
月
九
日
，
以
公
民
黨
前
身
四
十
五
條
關
注
組

為
重
要
成
員
的
大
律
師
公
會
，
當
時
由
梁
家
傑
擔
任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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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
然
拋
出
要
求
特
區
政
府
﹁尊
重
在
正
當
政
治
過

程
中
推
動
分
裂
的
正
當
性
﹂
、
﹁民
族
自
決
﹂
、
﹁高

度
自
決
﹂
論
，
公
然
主
張
搞
﹁港
獨
﹂
分
裂
國
家
。
在

﹁基
本
法
二
十
三
條
關
注
組
﹂
與
﹁全
球
反
對
二
十
三

條
立
法
聯
盟
﹂
內
外
勾
結
破
壞
下
，
當
年
二
十
三
條
立

法
失
敗
。警

惕
內
外
勢
力
勾
結
阻
撓

前
事
不
忘
，
後
事
之
師
。
香
港
現
在
推
動
二
十
三

條
立
法
，
特
別
要
警
惕
公
民
黨
等
反
對
派
勾
結
外
部
勢

力
進
行
阻
擾
和
破
壞
。
﹁一
國
兩
制
﹂
白
皮
書
已
指
出

，
要
始
終
警
惕
外
部
勢
力
利
用
香
港
干
預
中
國
內
政
的

圖
謀
，
防
範
和
遏
制
極
少
數
人
勾
結
外
部
勢
力
干
擾
破

壞
﹁一
國
兩
制
﹂
在
香
港
的
實
施
。

香
港
回
歸
二
十
周
年
，
國
家
主
席
習
近
平
為
本
屆

政
府
就
職
監
誓
後
，
會
見
特
首
和
行
政
、
立
法
及
司
法

機
構
負
責
人
，
指
出
﹁為
官
避
事
平
生
恥
﹂
，
強
調

在
香
港
當
官
不
是
輕
鬆
舒
適
的
事
情
，
包
括
依
法
打

擊
和
遏
制
﹁港
獨
﹂
活
動
，
需
要
迎
難
而
上
，
積
極
作

為
。

有
鑒
於
二○

○

三
年
外
部
勢
力
與
反
對
派
勾
結
破

壞
，
使
二
十
三
條
立
法
觸
礁
，
因
此
有
關
立
法
肯
定
不

是
輕
鬆
舒
適
的
事
情
。
所
謂
﹁等
候
有
利
條
件
﹂
、
﹁

營
造
社
會
氛
圍
﹂
之
類
說
法
，
明
顯
是
在
等
待
﹁輕
鬆

舒
適
﹂
的
條
件
和
氛
圍
，
但
反
華
勢
力
和
分
裂
勢
力
存

在
一
日
，
這
種
﹁輕
鬆
舒
適
﹂
的
條
件
和
氛
圍
就
不
可

能
出
現
。
香
港
回
歸
已
經
二
十
年
，
是
時
候
堵
住
法
律

漏
洞
了
，
本
屆
特
區
政
府
應
承
諾
於
任
內
啟
動
和
完
成

二
十
三
條
立
法
工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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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國家統一是人心所向
據媒體報道，11月23日凌晨，台灣 「工

鬥」團體召集各方人馬兵分四路，分別前往
蔡英文官邸、台行政機構、勞動部門與經濟
部門潑漆抗議。此前成立的 「全民拔菜總部
」也是動作不斷，高喊 「蔡英文下台」等口
號。台灣競爭力論壇日前發布 「台灣民眾國
族認同下半年調查」，85%的台灣民眾自認
是中華民族，62%的民眾認為和平統一對台
較有利。而有的台灣網友更是直呼 「統一統
一快統一」「現在很沒尊嚴」。無論是民調結
果，還是民眾的抗爭，實際上都說明了一點
，實現國家完全統一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

島內反「台獨」漸成共識

蔡英文上台以來，一直採取 「以拖待變
」策略，外加一些 「小動作」。特別是在 「
九二共識」問題上，蔡英文要麼空喊所謂的
「善意」，要麼抬出所謂台灣 「民主」原則

與普遍 「民意」。
然而，基於民心基礎上的民意，並不是

蔡英文頑拒 「九二共識」的 「玩物」，近來

的民調結果，實際上給了蔡英文一個響亮的
耳光。台灣《聯合報》最新民調顯示，島內
挺 「獨」的人數明顯減少，主張 「急獨」和
「緩獨」的人數總比例降為24%，此項數據

為歷年來最低。有40%民眾表示願意赴大陸
就業，有38%的家長願意讓孩子來大陸讀書
，創八年來新高點。針對民眾對大陸的印象
，調查顯示，今年有72%的民眾認為大陸未
來將更為強盛。

事實上，民意出現的變化，既反映了島
內民眾對蔡英文當局在兩岸關係發展中設置
障礙的強烈不滿，也反映了越來越多的島內
民眾對台灣和個人前途的深刻反省。最近這
些年來，大陸的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舉世矚
目的成就，最近五年大陸生產總值從54萬億
元增長到80萬億元，經濟總量穩居世界第二
位，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超過30%。

反觀台灣，折騰了一年多的 「新南向」
成為 「新難向」，經濟停滯不前，民眾憂心
如焚。蔡英文當局忽悠民眾的那些虛招早已
「失靈」，越來越多的民眾看清了蔡英文當

局的本質，看透了那些根本無法兌現的 「承

諾」。在這樣的情況下，島內民眾自然對 「
統獨問題」有了更加清醒的認識，反對 「台
獨」正逐漸成為島內共識。

兩岸統一步伐無法阻擋

解決台灣問題、實現國家完全統一，是
全體中華兒女共同願望，是中華民族根本利
益所在，也是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歷史
必然，目的是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追
求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體中華兒女的幸
福。

歷史上，台灣問題曾經是一個複雜而敏
感的問題。究其原因，首先是與當時美蘇爭
霸的國際大環境、東西方兩大集團冷戰的國
際大局有關，這是造成台灣問題最根本的國
際背景；其次是與中國的政治發展與演變有
關，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進行反帝反封
建的鬥爭，是台灣問題得以形成的國內原因
。再次是當時的國際政治與中國國內鬥爭這
兩大因素之間複雜聯繫與糾合，主要是美蘇
兩國、特別是美國在雙方冷戰對峙的背景下
，對中國國內鬥爭的深層次介入與干涉，這
是台灣問題得以形成的最主要的歷史原因。

現在，歷史早已翻過那一頁。從國內講
，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在偉大的鬥爭中，實
現了站起來、富起來，正向強起來轉變；從
國際講，當今世界已發生有利於中國發展的
深刻複雜的變化。因此，目前台灣問題雖然
仍然有其複雜性，但用歷史的眼光看，現實
的台灣問題實際上已比以往簡單得多，台灣
問題已從中國的內政向中國內部事務轉變。
因此，台灣問題的國際背景發生的深刻變化
，應該是我們觀察、思考台灣問題應有的視

角。
遺憾的是，島內一些人並未看到這種變

化。不僅如此， 「台獨」分裂勢力還時不時
抱美大腿，蔡英文前不久更是玩什麼 「過境
外交」的把戲。殊不知，隨着國際形勢的深
刻變化和中美關係的日益發展，台灣對美國
而言，充其量只是一枚 「棋子」，而且更不
幸的是，這枚 「棋子」正在變成 「棄子」。
大勢之下，拿台灣民眾的血汗錢買些過時的
武器、交些保護費，其作用可想而知。

回大陸定居任教二十年的復旦大學教授
盧麗安前不久曾深有體會地說， 「歷史無法
選擇，但是現在可以把握，未來可以開創」
。同時，她還提醒有些人， 「不要糾結於過
時的對立意識形態」。盧麗安的話是非常中
肯的。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歷史大勢，也
是人心所向，蔡英文當局應該清醒地認識到
這一點。否則，被民眾唾棄、被 「拔菜」，
是遲早的事。23日凌晨，民眾激烈的抗爭也
恰恰證明了這一點。

復旦大學城市與區域發展研究中心特聘
研究員、博士

反對派為圖阻止議事規則的修訂，
已到了無所不用其極的地步，昨日更上
演了一場 「流會騷」，叫囂向建制派 「
開戰」。儘管氣勢洶洶，但實質上是色
厲內荏，與民意為敵，必自招懲罰。

立法會昨日早上復會審議上調刑事
法援費用決議案，但開會不足一小時便

因在席法定人數不足流會。 「議會陣線」朱凱廸聲稱，立法會已
進入 「戰爭狀態」，而現正打一場 「捍衛立法會議事規則的仗」
，同時與 「惡法」鬥爭；毛孟靜稱，立法會進入了 「戰爭狀態」
， 「要打好這場戰爭」。人民力量陳志全則意圖推卸責任指， 「
流會」與否，在議會內佔多數的建制派主導了最大權云云。

眼下的反對派，以 「拉布」、 「流會」為手段，其根本意圖
是要阻止建制派提出修改議事規則的舉動。可以想見，未來三數
個月，必將會有更多更極端的舉動，需要引起公眾的高度警惕。
而反對派如此行徑，證明其早前聲稱要 「和解」不過是欺騙人的
伎倆。面對如此形勢，建制派修改議事規則不必要有任何顧忌，
全力以赴。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叫囂發動議會 「戰爭」的是剛成立一星
期的 「議會陣線」。上周他們已表明，成立目的是要 「攜手對抗
威權」、 「加強議會抗爭」。

一如有評論指出的，能強行 「集結」這批人成立新組織，幕
後必然是有人在 「牽頭」，也必然會有人給予不同程度上的利益
支持，以此來塑造新的 「抗爭梯隊」。甚至可以想到，未來在
《國歌法》立法、 「一地兩檢」本地立法以及修改議事規則，
甚至是財政預算案等議題上， 「議會陣線」將會採取更加極端
與激烈的手段，以求在短時間內阻撓特區政府施政、破壞中央
政府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而在 「補選」議題上，也必然會有
「出格」的舉動。此次再度驗證了反對派 「立體梯隊」攻擊的策

略。
然而， 「議會陣線」莫以為可以藉 「開戰」贏得支持，恰恰

相反，逆民意而行，犧牲市民利益，必然會遭到民意懲罰。而所
謂 「因利而合」，這一組織除了令反對派進一步分化外，不可能
改變香港的政治形勢。一旦利用價值失去， 「票王」會成為眾人
唾棄的對象。

更何況，朱凱廸等人莫以為可以靠 「開戰」能阻止議事規則
的修改，正如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昨日所批評的，開會是每位議員
職責，希望議員盡責任開會，不再流會， 「回復理性，為香港700
萬人福祉努力」。而大會最快下月6日可審議修改議事規則議案。
屆時主席需要採取必要手段，遏止其 「拉布」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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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開戰􀎡
逆民意必遭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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